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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新乡市交通运输局

新 乡 市 财 政 局

新乡市残疾人联合会

新交〔2019〕243 号

关于残疾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卫滨区、红旗区、牧野区、凤泉区人民政府，高新区管委会，

市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》和《河

南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>办法》(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)文件精神,解决残疾人免费乘坐城市公共交通工具

出行问题，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残疾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车有

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办理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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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户籍在新乡市城市区（卫滨区、红旗区、牧野区、凤

泉区、高新区），持有第二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(以

下简称《残疾人证》),均可申请办理新乡市残疾人免费乘坐

城市市内公交车关爱 IC 卡(以下简称关爱卡)。

二、乘车范围和办理时间

乘车范围：凭关爱卡可乘坐市公交集团所属市内公交线

路。

办理时间: 每年均为 9 月份办理，由市残联与市公交集

团协商一致，通知具体地点集中办理。

三、关爱卡的办理和使用

(一)办理原则

户籍在新乡市城市区的残疾人个人自愿申请办理。

(二)关爱卡的办理

符合办卡条件的残疾人申请办卡时,须本人持第二代《身

份证》、《残疾人证》原件及复印件、2 寸近期免冠彩照 2 张,

办卡押金 7 元、乘车意外伤害保险费 10 元（残疾人关爱卡

乘车意外伤害保险费与老年人免费卡意外伤害保险费用保

持一致）,共计 17 元，到户口所在区残联申请办理，残疾人

每人仅限办理 1 张关爱卡,每卡每月限乘 70 次。

各区残联结合辖区实际情况，可在乡镇、街道设立残疾

人免费公交卡申报点，也可集中在区残联申报。各区残联对

《新乡市残疾人办理关爱卡登记表》初步审核，由市残联再

次审核盖章后，转交市公交总公司。市公交集团统一为残疾

人办理关爱卡后，由市残联为残疾人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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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关爱卡的使用

1.关爱卡仅限本人使用,不得转借他人使用。查证发现非

本人使用的，市公交集团车长、稽查等人员有权没收,并取消

办卡资格 2 年。

2.关爱卡因故遗失、损坏,本人持《身份证》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残疾证》原件，及时到市公交集团办卡管理中心挂

失，挂失后，按办卡办法，可补办新卡。超过 1 个月不挂失，

造成他人使用的，按转借卡处理。

3.凡符合办卡条件的残疾人,只能享受一种优惠政策。已

办理其它优惠乘车卡(老年人卡、残疾军人(警察)乘车卡等)

的残疾人,不需另行办理此卡。

(四)关爱卡的年审、挂失、补办

1.关爱卡每年年审一次，持有关爱卡的残疾人每年 9 月

份携带本人《身份证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》和关爱卡

到区残联登记办理年审手续。年审时办理下一年度人身意外

伤害保险,逾期不年审者,该卡即为无效卡。

2.关爱卡因故不能正常使用时，属质量问题的，一年内

予以免费调换。属人为损坏的不予调换，可申请补办，办卡

费自付。

3.按原办理程序申请补办,补卡时缴纳制卡工本费 7 元。

补办新卡时，需重新缴纳押金 7 元和 2 寸近期正面免冠彩色

照片 1 张，原卡内余次可转入新卡。

4.残疾人需要退卡的，可持有效证件到市公交集团办卡

管理中心办理。退卡时经检验确认卡片、照片等完好无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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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退还押金。

5.一、二级视力残疾人凭视力残疾证（红本）仍享受原

免费乘车待遇，携带导盲犬的盲人，导盲犬可跟随免费上车。

四、乘车管理

(一)关爱卡是提供残疾人本人免费乘车的专用卡，一人

一卡，乘车时应遵守公共汽车《乘车规则》亮证刷卡，刷卡

时不得用任何物品遮挡，自觉接受公交驾乘人员和稽查人员

查验，不得转借他人使用，违者没收，2 年内不得补办。

(二) 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残疾人乘

车时, 需监护人陪同;无生活自理能力的,需护理人员陪同;坐

轮椅乘坐没有无障碍设施公交车的,需有护理人员陪同。监护

和护理人员在陪同乘车时,应主动按所乘线路票价付费。

(三)未携带关爱卡的残疾人乘坐市内公交车时应主动按

所乘线路票价付费。

(四)市公交集团要严格执行残疾人免费乘坐公交车的政

策,杜绝拒载现象的发生。对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不执行残疾人

免费乘车政策或拒载应享受免费乘车政策的残疾人的车辆，

被投诉属实的,严肃处理。

五、资金保障

残疾人免费乘坐市内线路公交车所需经费，纳入市公交

公司政策性亏损补贴统一核算，按照审计部门年度审计结

果，财政予以补偿。

六、其它事项

(一)残疾人乘车中涉及的其它事项,按城市公共交通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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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规规章执行。

(二)本通知自文件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市残联、市交通

运输局负责解释，由市公交集团具体执行。

附件：新乡市残疾人办理关爱卡登记表

新乡市交通运输局 新乡市财政局

新乡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19 年 8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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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19 年 8 月 26 日印发



— 1 —

附件

新乡市残疾人办理关爱卡登记表

填表单位（盖章）： 填表时间：

序

号
姓名

性

别
身份证号 残疾证号

残疾

类别

残疾

等级
联系电话

办理

属地
备注

1

2

3

4

5

填表人： 分管领导： 主要领导：


